
長庚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0 年 3 月 2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    點︰第一醫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三、主    席︰包家駒校長 

四、出    席︰陳君侃、陳英淙、劉士榮、趙崇義、許光宏、溫秀英、張錫淇、甘義 

              銓、馮立琪、邱文科、葉芓伶、李仁盛、鍾乾癸、盧瑞芬、吳靜樺、吳   

              心馨、江秉澔、林哲宇、陳郁婷、呂彥禮、洪錦堂、馬蘊華、陳景宗、 

              黃子庭、陳嘉玲(黃靄雯代)、黄泓淵、詹益銀、趙玫、蕭穎聰、蘇中慧、 

              邱方遒、張耀仁、劉國辰、謝堯洋、鄧景宜、陳亭羽、蔡榮隆、林美   

              清。【共 38 人】 

五、列    席：戴松茂、楊文進、楊鳳平、徐毓斌、施純霖、曾文武、施淑惠。 

六、請  假：陳逸和、魏福全、林光輝、張連璧、陳柏寰、周宏學、張承能、黃璟隆、   

             葉森洲、楊智偉、薛宏昇、駱碧秀。                 記錄：許淑惠 

七、主席致詞：(無) 

八、報告事項： 

(一)宣讀上次會議記錄：紀錄確定。 

九、討論事項： 

案由一：學則第 4、5、7、40 條修訂，請討論。    (提案單位：校長室管理一組) 

說 明：一、依教育部 99 年 12 月 31 日來函，將碩士班、博士班、在職專班、轉學 

等招生規定統一訂定，本校各招生規定經 99 學年第 3次教務會議統一訂

定，配合修正學則第 4條、第 5條。 

二、本校將自 100 學年起招收大陸地區學生，配合於學則第 7條增列大陸地區

學生申請入學依據。 

三、本校學生應令休學經 99 學年第 2次及第 3次教務會議修訂，學生罹患重

大疾病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 12 條規定，增列經本校獎懲委員會審定者應

令休學。配合修訂本校學則第 40 條第一項第二款為『經主管機關核定基

於傳染病防治需要限制其就學者』，增列第三款『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經獎懲委員會審定者』。第一項「得令休學」並修訂為「應令休學」，以與

學生休學辦法一致。 

四、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一 p.１~ p.2) 

 

案由二：擬修訂本校校長遴選辦法部份條文，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依教育部 100 年 1 月 28 日臺高(一)字第 1000016964 號函之規定，增訂校 

長遴選委員會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之內容。 

二、辦法無需再報部核定，配合修訂第十一條條文。 

三、另為使本辦法條文更具彈性，不因依據法條變更而修訂，第一條依據法條 

不予明訂。 

四、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詳如附。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二 p.3） 

 

案由三：為符合實際需要，擬修訂本校「人事管理規則」部份條文，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本校「人事管理規則」中免職條件之一為「一年記大過二次或累積達二次 

者」，與一般認知記大過三次或年累積達三次予以免職不同，擬予修訂。 

二、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詳如附。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三 p.4） 

 

案由四：為應實際需要，擬修訂本校「臨床學科專任教師服務準則」為「臨床教師服務 

準則」，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依 99 年 12 月 6 日本校臨床教師聘任相關規定檢討會決議，修訂本校「臨 

床學科專任教師服務準則」，將臨床兼任教師納入，並新增聘任、升等、評 

量、兼職及延長服務等內容，使臨床專兼任教師聘任相關規定完整呈現， 

規章名稱因此修訂為「臨床教師服務準則」。 

二、擬修訂內容業經多次檢討而定，重點為： 

(一)增訂臨床專兼任教師聘任條件(含消極條件及續聘條件)供遵循。 

(二)臨床專任教師教學相關活動含準備、投入、評核及輔導等每週以 16 小 

時為原則。 

(三)增訂聘任、升等、適任性評量、臨床專任教師兼職及延長服務等相關 

規定，以利遵循。 

(四)擬修訂前後對照表詳如附。 

決 議：一、修正後通過，修訂事項如下： 

 1.條文第三條聘任：臨床專任教師不列入甄選對象之條件刪除「(4)擔任 

教學醫院(長庚醫院)醫療主管(暫適用於林口及高雄兩醫學中心)」 

 2.條文第六條適任性評量：修正為：「臨床專任教師之適任性評量依本校

「臨床專任教師適任性評量標準及未通過適任性評量之處理原則」之規



定辦理，適任性評量標準及未通過評量之處理原則由醫學院訂定（如附）」 

    二、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修正前後對照表（附件四 p.5~p.7） 

 

案由五：擬修訂本校「教師聘任、升等及解聘辦法」部份條文，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現狀本校送審教師資格對於著作年限之規定： 

(一)代表著作：三年內(女性教師懷孕及生產延長為五年內)且為本職(以 

教師證書起資日為準)後之代表著作一篇。同時必須以長庚大學列名 

發表(含兼任)。本代表著作必須以申請人為第一作者(申請升等教授 

時，其代表著作得以第一作者、或為責任(或通訊)作者)。 

(二)參考著作：五年內(女性教師懷孕及生產延長為七年內)且為本職(以 

教師證書起資日為準)後之參考著作。 

(三)上述三年內或五年內之計算基準以審查通過後核發之教師證書起資 

日往前推算為原則。 

二、教育部於 99 年 11 月 24 日以臺學審 0990204643 號函修訂著作年限規定：

參考著作修訂為七年內(原為五年內)、代表著作未修訂仍為五年內。 

三、擬依教育部修訂內容修訂本校規定。 

四、擬修訂前後對照表詳如附。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五 p.8) 

 

案由六：擬訂本校「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作業要點」(如附件六  

p.9~p.11)，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教育部為提昇我國學術績效達國家競爭水準，與引進國際高等教育人才，

以提升大學經營視野，並期藉由實施大專校院教研人員及經營管理人才之

彈性薪資，以延攬及留住頂尖教學、研究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乃擬訂「延

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以教育部邁向頂尖

大學計劃及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劃經費、教育部編列經費、國科會技術發

展基金補助專款，以及學校校務基金等項目作為實施彈性薪資經費來源。 

二、本校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劃」經費補助之學校，依規定得於該計劃

控留 10%(依本校前一年所獲補助金額估算約 2,000 萬元/年)經費用於實

施彈性薪資，惟須訂定彈性薪資支給規定、並報部備查後實施。 

三、經瞭解，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劃」及「教學卓越計劃」之其他各校，

大多依教育部原則研擬彈性薪資制度，本校經審慎評估大環境狀況，為保



持原有相對薪資優勢存在，擬依教育部 99 年 12 月 27 日函文、100 年 1

月 18 日彈性薪資支給規定訂定內容調查資料，並參照已通過審查學校訂

定內容，以及考量本校實際需要擬訂彈性薪資制度，重點為： 

(一)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績效優良，由系院 

推薦、經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得給予現職績優教師加

給。新聘教師如符合規定亦得獎勵。 

(二)獲績優教師加給之資格條件及加給標準： 

1.獲選為中央研究院士：50 點。 

2.近 10 年獲頒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45 點。 

3.近 10 年獲頒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員或傑出獎 3 次以

上：40 點。 

4.長期參與校務行政並對校務發展、或教學創新等具有顯著貢獻

(擔任行政主管 10 年以上，經評核成績優良，在校務相關領域

有所建樹、或改革，對於本校在競爭力、或評鑑等量化、質化

之表現確有貢獻，經審查通過)，且近 5年內主持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 5件以上者：40 點。 

5.對本校重大研究計劃之爭取規劃、整合及執行成效具貢獻(近 5 

年爭取校外經費總額達 3,000 萬元以上、且獲國科會傑出獎一次 

以上)者：40 點。 

6.規劃、推動及負責本校研究中心業務，成效卓著(所屬成員前二 

年度之平均績效達全校教師平均績效之1.5倍或2.5倍者)且近5 

年內主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5件以上者：16~25 

點。 

7.近 5年獲頒本校教學優良教師獎或輔導優良教師獎各2次以上且 

近 5年內主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 5件以上者： 

15 點。 

8.近 5 年內在應用研究上有具體發明成果，技轉金額達 400 萬元以 

上者：10 點。 

(三)明訂審查委員會組成、審查程序等規定，以利遵循。 

(四)經費來源由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劃支應，發放期程除獲選為中研院

院士核給至退休外，餘每次核給 2年，期滿後得重新申請。 

(五)訂定「核給薪資之最低差距比例、核給比例」、「績效要求」、「校

內提供之行政資源」等內容，以符教育部規定。 

四、績優教師加給標準擬以固定點數顯示，並經由點數換算加給金額，主要考 



量該項經費來源為校外補助，將受教育部預算運用及本校所獲補助經費多 

寡之影響而變化，因此，如有必要調整「加給金額」時，則以調整「每點 

金額」辦理，無需報部核定。本項績優教師加給點數之設訂，經比較本校 

已申請國科會彈性薪資獎勵之資格條件、貢獻程度及核給標準 

(15,000~26,000 元/月)設訂為每點 1,000 元(未來如需調高需另行呈准)。 

五、原擬訂本校「執行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留住特

殊優秀人才作業要點」，依教育部審查意見重新擬訂本案，併此敘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擬訂本校「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為鼓勵本校專任教授提昇學術水準並考量現況實際需要，擬訂本校教授分

級制度，其重點為： 

(一)新增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共三級，各職級所需具備資 

格條件分別訂定如辦法條文。 

(二)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由聘任單位提具「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    

及特聘教授提聘單」，敘明聘期及經費來源並檢附相關資料，經校長 

同意後逕提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特聘教授亦由聘任單 

位提具提聘單，經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由校長聘任。 

(三)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之任期為三年，期滿得再經審查  

通過續聘。 

(四)本項教授分級制度之擬訂，純屬對學術專精並有卓越表現之教師之尊 

崇而設，不另據以核給獎勵金。   

二、辦法詳如附。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七 p.12~p.13) 

 

案由八：擬修訂本校考勤管理辦法部分條文，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為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教師請假規則等相關法令規定，擬修訂部分假別

（生理假、喪假、產假）之說明及原因。 

二、配合考勤電腦化作業實施及實務作業需要，擬修訂考勤管理辦法相關規

定，重點為： 

（一）本校考勤作業如職工忘刷卡之處理、教職員請假、公出、出差辦理程

序、加班指派、加班單開立及考勤異常反應處理等已納入電腦作業，



故配合修訂。 

（二）本校教師固定核給每年 14 日之特別休假，增訂「新進教師自到職日

依當年度所餘月數比例計給」，以利遵循。 

（三）本校於每年行事曆明訂寒暑假給假規定，為使考勤管理制度更加完

善，擬予增列。 

（四）增（修）訂「識別證使用年限」、「識別證遺失」等規定：發證滿三年

（含）以上，識別證如損壞，得免費辦理更換；「遺失」識別證者不

論是否超過年限，均需繳交工本費。 

三、相關表單表號重新編訂，修訂對照表如附。   

決 議：一、辦法 7.2 颱風備勤之(1)備勤津貼金額不列入條文內，予以刪除，修正為：  

      「(1) 因颱風被指派留校防備人員，不論颱風風力是否達到停止上班標 

       準，均發給備勤津貼。颱風備勤津貼核發規定如下：..」 

        二、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通過之修正前後對照表（附件八 p.14~p.25） 

 

案由九：擬訂定「長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九 p.26)，請討論。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說 明：一、本校因應「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及

性平會之運作，於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訂定「長庚

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及工作環境實施辦法」並修正「長庚大學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 

二、然檢視性平三法均各有規範之標的，故各自立法通過適用全國各機關單位

及學校。本校依據三種法令結合制定單一辦法，於事件處理及法令適用性

有所困擾，參考性平訪視委員建議，並收集台大等五校資料，經性平會討

論結果如下： 

(一)廢除「長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及工作環境實施辦法」。 

(二)訂定「長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將組織功能及預算

一併納入，使之完善。 

(三)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為鵠的，另組修法小組修訂本校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決 議：照案通過。 

 

十、臨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 1時 25 分。 



 
 
 
 

紀錄附件 



            長庚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一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四  條 

凡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校院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具

學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力報考碩士班

者，並符合各所相關規定，經入學考試

或甄試錄取者，得入學本校各研究所碩

士班一年級，修讀碩士學位。 

凡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校院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所

畢業，具碩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力報

考博士班者，並符合各所相關規定，經

入學考試或甄試錄取者，得入學本校各

研究所博士班一年級，修讀博士學位。 

本校「招生規定」(含碩士班、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轉學等招生)「產業研

發碩士專班招生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

育部核定；並訂定「研究所招生名額規

劃施行細則」。 

第  四  條 

凡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校院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具

學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力報考碩士班

者，並符合各所相關規定，經入學考試

或甄試錄取者，得入學本校各研究所碩

士班一年級，修讀碩士學位。 

凡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校院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研究所

畢業，具碩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力報

考博士班者，並符合各所相關規定，經

入學考試或甄試錄取者，得入學本校各

研究所博士班一年級，修讀博士學位。 

本校「碩士班博士班招生辦法」「碩士

在職專班招生辦法」「產業研發碩士專

班招生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

定；並訂定「研究所招生名額規劃施行

細則」。 

依 100 年 2 月 23 日本校

99 學年度第 3 次教務會

議決議辦理。 

第  五  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班，得因學生名額

不足核定招生名額時（不含保留入學資

格及休學名額），招收轉學生。但一年

級及應屆畢業年級不招收轉學生。 

因違犯校規或操行成績不及格退學者

（不含因請病假致操行成績不及格），

不得經由轉學考試再轉入本校。 

 

第  五  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班，得因學生名額

不足核定招生名額時（不含保留入學資

格及休學名額），招收轉學生。但一年

級及應屆畢業年級不招收轉學生。 

因違犯校規或操行成績不及格退學者

（不含因請病假致操行成績不及格），

不得經由轉學考試再轉入本校。 

本校「轉學招生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

育部核定。 

轉學招生已統一訂定於

本校「招生規定」，本校

「轉學招生辦法」予以刪

除。 

第  七  條   

外國學生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台就

學辦法」與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

規定申請入學，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辦

法」另訂之，送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大陸地區學生應依教育部「大陸地區人

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申請入

學。 

第  七  條   

外國學生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台就

學辦法與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規定

申請入學，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辦法」

另訂之，送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新增大陸地區學生入學

規定 

第四十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校方應令其休

學： 

一、一學期請假逾三分之一者或超過全

年實習期間三分之一者。 

二、經主管機關核定基於傳染病防治需

要限制其就學者。 

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經獎懲委員
會審定者。 

 

第四十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校方得令其休

學： 

一、一學期請假逾三分之一者或超過全

年實習期間三分之一者。 

二、罹患身心重大疾病，有明顯事實將

危及學生本人或校內公共安全者。 

 

前項第二款之情形，應於規定期限經指

定醫院二名以上專科醫師認定之，但學

1、將「得令休學」修訂

為「應令休學」，以與

學生休學辦法一致。 

2、修訂第一項第二款(依

99年 12月 9日本校 99

學年度第二次教務會

議決議修訂，並刪除第

二項有關醫院認定之

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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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生不在規定期限內接受認定者得令其

休學。 
3、增列第一項第三款(依

100 年 2 月 23 日本校

99 學年度第三次教務

會議決議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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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1000225)             附件二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私立學校法及
本校組織規程等相關法規之規定
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六條、大學法

施行細則第四條、私立學校法第二
十二條、第五十五條及本校組織規
程第六條等相關法規之規定訂
定 。 

 

為使內容更具彈性，
依據法條不予明訂。

第四條  
  遴委會置委員九人，由下列人員組
成，並由董事會就委員中遴選一人
為召集人。遴委會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一、教師代表五人；由各學院及通

識中心各推選二到三人，經院
(中心)務會議通過後，送請董
事會圈選。 

二、行政人員代表二人；由董事會
自學校行政人員(含本職為教
師兼任行政 
    工作者)中遴選資深且具
優異表現者。 

三、校友代表一人；由董事會自畢
業校友中遴聘具優異表現者 。 

四、社會公正人士一人；由董事會
自教育界學術界遴聘經驗豐富
聲譽卓著之公正人士 。 

前項第一款各學院(中心)所推選者
如少於二人，應限期由原推薦單位
補足，倘未能於期限內補足得由董
事長推薦補足之。 
第一項之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校長
候選人且經本人同意，應即辭卸遴
選委員職務；另遴選委員如因故出
缺，其遺缺由董事會自原推薦之人
士中遴聘之，如原推薦之人士名額
不足，應限期由原推薦單位推薦補
足，倘未能於限期內補足，得由遴
委會自原推薦人士所代表之人員範
圍內選任補足出缺之委員名額。但
出缺之委員為校友代表、社會公正
人士者，由董事會另行遴聘或推派
之。 

第四條  
  遴委會置委員九人，由下列人員組
成，並由董事會就委員中遴選一人
為召集人。 
一、教師代表五人；由各學院及通

識中心各推選二到三人，經院
(中心)務會議通過後，送請董
事會圈選。 

二、行政人員代表二人；由董事會
自學校行政人員(含本職為教
師兼任行政 
    工作者)中遴選資深且具
優異表現者。 

三、校友代表一人；由董事會自畢
業校友中遴聘具優異表現者 。 

四、社會公正人士一人；由董事會
自教育界學術界遴聘經驗豐富
聲譽卓著之公正人士 。 

前項第一款各學院(中心)所推選者
如少於二人，應限期由原推薦單位
補足，倘未能於期限內補足得由董
事長推薦補足之。 
第一項之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校長
候選人且經本人同意，應即辭卸遴
選委員職務；另遴選委員如因故出
缺，其遺缺由董事會自原推薦之人
士中遴聘之，如原推薦之人士名額
不足，應限期由原推薦單位推薦補
足，倘未能於限期內補足，得由遴
委會自原推薦人士所代表之人員範
圍內選任補足出缺之委員名額。但
出缺之委員為校友代表、社會公正
人士者，由董事會另行遴聘或推派
之。 

 

依教育部100年 1月
28 日臺高(一)字第
1000016964 號函之
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送董事會
審核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後送請董事
會審核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施行，修正時亦同。 

 

無需再報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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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管理規則部份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                     附件三 

 

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4.2  免職 

(1)教師之解聘、停聘及不
續聘依「教師聘任、升
等及解聘辦法」之規定
辦理，並須於十日內辦
妥移交及離職手續，否
則應停發應領之薪津及
其他款項。 

(2)職工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應予免職，亦須於
十日內辦妥移交及離職
手續，否則應停發應領
之薪津及其他款項。 
A.一年記大過三次或累
積達三次者。 

B.連續曠職三日或年累
積六日者。 

C.營私舞弊、挪用公
款、收受賄賂、佣金
者。 

D.在外兼營事業影響公
務者。 

E.違抗命令或擅離職守
情節嚴重者。 

F.辦事不力、疏忽職守
有具體事實其情節嚴
重者。 

G.擾亂學校安寧秩序，
情節嚴重者。 

H.仿效上級主管簽字或
盜用印信者。 

I.威脅主管或撕毀塗改
學校文件等。 

J.有竊盜行為或賭博
者。 

K.違背國家法令或規章
情節重大，經判決有
罪者。 

L.其他妨害學校權益等
有確切證據經主管認
定者。 

M.發生財務糾紛，擾亂
安寧者。 

N.違反本規章第 6.3 條
規定，情節重大者。 

4.3  免職 
(1)教師之解聘、停聘及

不續聘依「教師聘任、
升等及解聘辦法」之規
定辦理，並須於十日內
辦妥移交及離職手
續，否則應停發應領之
薪津及其他款項。 

(2)職工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應予免職，亦須於
十日內辦妥移交及離
職手續，否則應停發應
領之薪津及其他款項。
A.一年記大過二次或
累積達二次者。 

B.連續曠職三日或年
累積六日者。 

C.營私舞弊、挪用公
款、收受賄賂、佣金
者。 

D.在外兼營事業影響
公務者。 

E.違抗命令或擅離職
守情節嚴重者。 

F.辦事不力、疏忽職守
有具體事實其情節
嚴重者。 

G.擾亂學校安寧秩
序，情節嚴重者。 

H.仿效上級主管簽字
或盜用印信者。 

I.威脅主管或撕毀塗
改學校文件等。 

J.有竊盜行為或賭博
者。 

K.違背國家法令或規
章情節重大，經判決
有罪者。 

L.其他妨害學校權益
等有確切證據經主
管認定者。 

M.發生財務糾紛，擾亂
安寧者。 

N.違反本規章第 6.3
條規定，情節重大
者。 

免職條件中一年記大過
二次或累積達二次者，修
訂為三次，俾與一般認知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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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臨床教師服務準則修訂前後對照表(1000323)      附件四 

擬修訂 現行條文 說明 

規章名稱 

長庚大學臨床教師服務準則 

規章名稱 

長庚大學臨床學科專任教師服務準則 

擴大為臨床專兼
任教師適用，故
擬修訂名稱。 

第一條 目的 

為使本校臨床專兼任教師之管理有所遵
循，特訂定本準則。 

第一條  目的 

 為使本校臨床學科專任教師之教學、
研究及相關作業有遵循，特訂定本準
則。 

臨床兼任教師納
入管理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校臨床專兼任教師之聘任、教學、研
究、適任性評量、升等及兼職等作業，
悉依本準則之規定辦理。 

第二條  適用範圍 

凡本校醫學院各系所聘任之臨床學
科專任教師其教學、研究及至指定見
實習場所(長庚醫院)教導見實習生
等作業規範，依本準則之規定辦理。

依修訂後內容為
範圍 

第三條 聘任 

一、聘任資格 

除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及解聘辦
法」第三章教師聘任資格之規定辦理
外，另須符合本準則各項規定。 

二、聘任條件 

(一)臨床專任教師 

1.本校臨床專任教師出缺之甄
選對象以「具相關專長之本校
臨床兼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為原則；惟如有傑出表現或有
特殊考量之個案，亦得特簽同
意以兼任講師為甄選對象。

2.不列入甄選對象之條件：（依
排序順位處理） 

(1)已與教學醫院(長庚醫院)
終止駐診關係。 

(2)教學時數未達規定。 

(3)近 3 年無 SCI 第一(或負
責)作者論文發表。 

(4)已擔任本校兼任教授。 

(5)擔任兼任教職 6 年未升等
(教授除外)且其在教學醫
院(長庚醫院)駐診之專科
內具教職者已超過總數
40%。 

(二)臨床兼任教師 

1.新聘條件： 

(1)林口、高雄醫學中心限申
請助理教授(含)以上部定

 1.依會議決議增
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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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 現行條文 說明 
教職。 

(2)須預排有每學年 36 小時
授課時數(見、實習課以
3：1計)。 

(3)須近三年內有 SCI 或經認
可期刊第一作者論文(至
少一篇以上)。 

2.續聘條件： 

(1)須為教學醫院(長庚醫院)
駐診醫師。 

(2)須有每學年 36 小時授課
時數(見、實習課以 3：1
計)。 

(3)連續 6 年內，須有 SCI 或
教學醫院(長庚醫院)認可
期刊第一作者論文(至少
一篇)。 

(4)同職級連續兼任 9 年內必
須送審通過部定教職升等
(已具部定教授除外)。 

三、聘任作業 

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及解聘辦法」
第二章新聘教師之規定辦理。 

第四條  教學 

一、本校臨床學科專任教師之基本教學
相關活動時數(以實際投入之教學
相關活動為準)訂為：教授級每週
4小時、副教授及助理教授級每週
4.5 小時、講師每週 5小時。教學
相關活動含準備、投入、評核、及
輔導等每週以 16 小時為原則。 

二、三同原規定。 

第三條  教學 

一、本校臨床學科專任教師之基本教
學相關活動時數(以實際投入之
教學相關活動為準)訂為：教授級
每週 4小時；副教授及助理教授
級每週 4.5 小時；講師每週 5小
時。 

 

二、三同原規定。 

依會議決議增訂
每週教學相關時
間約為 16 小時
之內容。 

第五條  研究 

臨床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申請校內外
研究計劃為原則，研究成果需以本校
及合作機構共同列名發表論文。 

第四條  研究 

以本校名義申請校內外研究計劃為
原則，研究成果需以本校及合作機
構共同列名發表論文。 

 

計劃申請限臨床
專任教師。 

第六條 適任性評量 

臨床專任教師之適任性評量依本校
「臨床專任教師適任性評量標準及未
通過適任性評量之處理原則」之規定
辦理，適任性評量標準及未通過評量
之處理原則由醫學院訂定(如附)。 

 依會議決議增訂
條文 

第七條 升等 

除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及解聘辦

 依實際作業增訂
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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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 現行條文 說明 

法」第四章教師升等之規定辦理，另

須符合本準則各項規定。 

第八條 兼職相關活動 

本校臨床學科專任教師為精進醫療技
術並累積實務經驗，俾得以傳授最新
之醫學知識，必須在與本校建立建教
合作關係之指定見實習場所(長庚醫
院)，兼職參與臨床醫療作業，規定如
下： 

一、本校臨床學科專任教師依建教合
作合約規定，前往合約機構指導
資淺醫療人員每週合計 16 小時。

二、教師兼職不得影響本職工作，且
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數及工作
要求，並事先以書面呈准，於期
滿續兼或兼職職務異動時，應重
行申請。 

三、兼職教師之所屬部門應就教師之
兼職每年定期進行評估檢討，作
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
據。 

第五條 臨床教學相關活動 

本校臨床學科專任教師必須在指定
見實習場所(長庚醫院)進行教學相
關活動，同時為落實理論與實務結合
之辦學理念，本校臨床學科專任教師
須參與臨床醫療作業，以精進醫療技
術並累積實務經驗，俾得以傳授最新
之醫學知識。基於上述，本校臨床學
科專任教師在指定見實習場所之教
學、臨床等活動，視同在校內教學相
關活動之延伸。 

 

依會議決議增訂
兼職相關規定。

第九條  延長服務 

臨床專任教師年滿 65 歲至該學期結

束後，除聲譽卓著特案呈准繼續擔任

教學活動者外，其餘教師教學醫

院 (長庚醫院) 不再安排例常醫學生

之教學活動，無法符合本校教學需要

之聘任條件，系所不得為其辦理延長

服務。 

 依實際需要增訂
本條文。 

第十條 實施與修訂 

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六條 實施與修訂 

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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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教師聘任、升等及解聘辦法修訂前後對照表(991217)       附件五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4.2 申請資格 

(1)同原規定 

(2) 符合上列資格者須檢具「代

表著作」與「參考著作」送

審（內容應與任教科目或研

究領域有關），其篇數(或分

數)規定如下：  

A.代表著作：各職級升等申

請均須提交三年內(女性

教師懷孕及生產延長為五

年內)且為本職(以教師證

書起資日為準)後之代表

著作一篇。同時必須以長

庚大學列名發表 (含兼

任)。本代表著作必須以申

請人為第一作者(申請升

等教授時，其代表著作得

以第一作者、或為責任(或

通訊)作者)。 

B.參考著作：各職級升等申

請(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

助理教授除外)均須提交

七年內(女性教師懷孕及

生產延長為九年內)且為

本職(以教師證書起資日

為準)後之參考著作，申請

升等教授需論文七篇(或

七分，通識中心理學類教

師為五篇、文史社會及藝

術類為三篇、中醫師五

篇)；升等副教授需提出論

文五篇(或五分，通識中心

理學類教師為三篇、文史

社會及藝術類為二篇、中

醫師三篇)；升等助理教授

需提出論文三篇(或三

分，中醫師一篇)。 

C.上述三年內或七年內之

計算基準以審查通過後

核發之教師證書起資日

往前推算為原則。 

4.2 申請資格 

(1)同原規定 

(2) 符合上列資格者須檢具「代

表著作」與「參考著作」送

審（內容應與任教科目或研

究領域有關），其篇數(或分

數)規定如下：  

A.代表著作：各職級升等申

請均須提交三年內(女性

教師懷孕及生產延長為五

年內)且為本職(以教師證

書起資日為準)後之代表

著作一篇。同時必須以長

庚大學列名發表 (含兼

任)。本代表著作必須以申

請人為第一作者(申請升

等教授時，其代表著作得

以第一作者、或為責任(或

通訊)作者)。 

B.參考著作：各職級升等申

請(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

助理教授除外)均須提交

五年內(女性教師懷孕及

生產延長為七年內)且為

本職(以教師證書起資日

為準)後之參考著作，申請

升等教授需論文七篇(或

七分，通識中心理學類教

師為五篇、文史社會及藝

術類為三篇、中醫師五

篇)；升等副教授需提出論

文五篇(或五分，通識中心

理學類教師為三篇、文史

社會及藝術類為二篇、中

醫師三篇)；升等助理教授

需提出論文三篇(或三

分，中醫師一篇)。 

C.上述三年內或五年內之

計算基準以審查通過後

核發之教師證書起資日

往前推算為原則。 

參考著作之年限依

教育部規定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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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作業要點   附件六 

1000211 擬訂 

一、本校為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以提昇學術競爭力，特依延攬及留住特殊優

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績效優良，由系院推薦、經

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得給予現職績優教師加給。 

本校新聘教師，須為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始得依本要點規定給予新聘績優教師加

給。 

三、本校現職教師於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有具體優良成果者，經審查通過後得

依下列標準核給績優教師加給： 

(一) 獲選為中央研究院士：按月核給 50 點績優教師加給。 

(二) 近 10 年獲頒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按月核給 45 點績優教師加給。 

(三) 近 10 年獲頒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員或傑出獎 3 次以上：按月

核給 40 點績優教師加給。 

(四) 長期參與校務行政並對校務發展、或教學創新等具有顯著貢獻(擔任行政

主管 10 年以上，經評核成績優良，在校務相關領域有所建樹、或改革，

對於本校在競爭力、或評鑑等量化、質化之表現確有貢獻，經審查通過)，

且近 5年內主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 5件以上者：按月核

給 40 點績優教師加給。 

(五) 對本校重大研究計劃之爭取規劃、整合及執行成效具貢獻(近 5年爭取校

外經費總額達 3,000 萬元以上、且獲國科會傑出獎一次以上)者：按月核

給 40 點績優教師加給。 

(六) 規劃、推動及負責本校研究中心業務，成效卓著且近 5年內主持行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 5 件以上者：按月核給 16~25 點績優教師加給

【所屬成員前二年度之平均績效(指所爭取校外計劃之管理費，以下同)

達全校教師平均績效之 1.5 倍者按月核給 16 點，達全校教師平均績效之

2.5 倍者，按月核給 25 點】。 

(七) 近 5 年獲頒本校教學優良教師獎、或輔導優良教師獎各 2 次以上且近 5年

內主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 5件以上者：按月核給 15 點

績優教師加給。 

(八) 近 5 年內在應用研究上有具體發明成果，技轉金額達 400 萬元以上者：按

月核給 10 點績優教師加給。 

四、現職績優教師加給，以審查通過當年八月一日起核發為原則，惟如校外補助機

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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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第三點多款次者，擇優核給。 

現職績優教師加給給與期限除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者支領至退休外、其餘核給二

年，期滿後依本要點規定重新審查獲通過者，得再核給。 

支領績優教師加給者，於離職、退休或留職停薪時，停發加給。留職停薪績優教

師復職後，繼續核發加給至期滿為止。 

五、獲績優教師加給者，其未來績效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並維持或優

於本要點第三點規定之資格標準，由本校定期評估之。 

六、新聘績優教師由系、院推薦，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給與新聘績優教師

加給，其資格條件，給與標準及給與期限如下： 

(一)新聘教師在學術上有具體貢獻者，或為國外知名大學、學術研究機構或事業

機構聘任相當職務，並具有相當於本要點第三點所規定資格條件者。 

(二)新聘績優教師加給依本要點第三點所訂標準核給，核給期限為二年。 

支領新聘績優教師加給者，於離職、退休或留職停薪時，加給停止發放。留職停

薪新聘績優教師復職後，繼續核發加給至期滿為止。 

七、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置委員九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務長為

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學術表現優良之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之，校長為

召集人。委員任期二年，得連任。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主管列席。 

八、審查程序 

每年四月由系、院完成現職績優教師推薦程序後，將相關資料送人事室彙整，學

校於六月底前召開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呈校長核定者，給與現職績優

教師加給。 

新聘教師到職後，系、院須於每年十月前推薦，並將相關資料送人事室彙整，學

校於十一月召開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呈校長核定者，溯自聘任之日起

核發新聘績優教師加給。 

九、核給薪資之最低差距比例、核給期程、核給比例 

(一) 薪資之最低差距比例 

1. 獲績優教師加給之教師薪資與校內同職級人員薪資比例約為

1.31:1~1.04:1(以教授級最高薪為基準核算) 

2. 獎勵最低差距比例約為 1:5 

(二) 核給期程 

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者支領至退休、其餘核給 2年。 

(三) 核給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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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三款者，加給人數以實際獲獎人數為準。 

2.符合第三點第四至第五款者，加給人數以不超過本校專任教師人數之 1%

為原則。 

3.符合第三點第六款者，加給人數以不超過研究中心數之半數為原則。 

4.符合第三點第七款至第八款者，加給人數以不超過本校專任教師人數之

2%為原則。 

績優教師加給總人數以不超過全校教師數之 10%為原則。 

十、獲績優教師加給者，應致力於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之提昇，並於加給期滿

前繳交執行績效報告。 

前項執行績效報告送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審查，作為下次核給績優教師加給之依

據。 

十一、本校對新聘及現職績優教師，依本校相關規定提供必要之教學、研究及行政

支援。 

十二、績優教師加給由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劃經費及本校校務基金支應，點數折

合率(金額)或核給比例則依經費來源狀況調整之。 

十三、本校教師同時獲得本要點三之(六)除外之各款及國科會獎勵者，擇優獎勵並

以國科會經費優先核銷，差額部份再由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劃」經費核銷。 

十四、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等相關規定辦理。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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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附件七 

100 年 3月 23 日擬訂 

一、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術水準及延攬國內外學術成就卓著
之學者來校講學或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資格： 

本校特聘講座、講座及特聘教授由本校專任教授具備下列條件之一，且
近五年持續有傑出表現者擔任，新聘享有國際聲譽到校將從事一年以上
教學或研究之學者亦可獲聘擔任。 

（一）特聘講座教授： 

1.諾貝爾獎得主。 

2.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3.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4.獲其他同等級之學術榮譽或成就。 

(二) 講座教授： 

1.獲教育部學術獎。 

2.獲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3.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3 次。 

4.現任或曾任大學講座教授，最近 3年內有研究成果發表為國際
所推崇者。 

5.獲其他同等級之學術榮譽或成就。     

(三)特聘教授： 

1.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次以上。 

2.近 10 年獲本校教學優良或輔導優良教師各 3 次以上。 

3.長期參與校務行政並對校務發展、或教學創新等具有顯著貢獻
(擔任行政主管 10 年以上，經評核成績優良，在校務相關領域
有所建樹、或改革，對於本校在競爭力、或評鑑等量化、質化
之表現確有貢獻，經審查通過)。 

4.獲其他同等級之學術榮譽或成就。 

三、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由聘任單位提具「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
特聘教授提聘單」，敘明聘期及經費來源並檢附相關資料，經校長同意
後逕提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特聘教授亦由聘任單位提具
提聘單，經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由校長聘任。 

四、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應協助提升本校學術水準，其應負
之學術任務，由校長與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商定之。 

五、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之任期為三年，期滿得再經審查通
過續聘。 

六、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之。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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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    學年度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提聘名單 
 

學院(處、 
中心)  系(科)所  

身 份 證
(護照)
字號 

           

中文 
姓名   英文

姓名  性別 □ 男 
□ 女 

 生日 年      月      日 
聘期 
起迄

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擬聘 
職稱 

□特聘講座教授        □講座教授 
□特聘教授       

聘任 
狀態 

□新聘 
□續聘 

經費 
來源 

 

學校
名稱 

 所獲學位  □博士 □碩士 □學士
最高 
學歷 

(請以中文
填寫) 

系所
名稱 

 畢業年月         年     月 

服務單位 專(兼)任 職稱 任職起迄日 

    

    

現職 
及 
重要 
經歷 

(請以中文
填寫)     

注 
意 
事 
項 

一、請於系教評會欄就符合條件□中勾填，並敘明獲獎年度，如有相關證明文件請一併檢
附。 

二、特聘講座、講座教授由聘任單位提具「特聘講座教授、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提聘單」，
敘明聘期及經費來源並檢附相關資料，經校長同意後逕提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
聘任。 

三、特聘教授亦由聘任單位提具提聘單，經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由校長聘任。

系教 

評會 

 

一、   君係□諾貝爾獎得主。           □中央研究院院士。 

           □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獲教育部學術獎 

           □獲國科會特約研究員獎     □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3次 

□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次 

           □近 10 年獲本校教學或輔導優良教師獎各 3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擬請同意延聘。 

 

主席：                                                   年   月    日 

院教 

評會 

所具資格經查屬實，擬請同意延聘。 

      

主席：                                                   年   月    日 

教務長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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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考勤管理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附件八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明 

第一章 總則 

        同現行條文 

第一章 總則 

        同現行條文 
 

第二章 工作時間及班別 

2.1 同現行條文 

 

2.2 工作班別 

  (1) 同現行條文 

（2）非輪班： 

各部門非輪班人員以固

定休例（休）假日之班別

為原則。 

第二章 工作時間及班別 

2.1 同現行條文 

 

2.2 工作班別 

  (1) 同現行條文 

（2）非輪班： 

各部門非輪班人員以固

定休例休假日為原則。 

 

 

 

 

 

條文內容修訂 

第三章 刷 卡 

3.1 上下班刷卡 

(1)職工除組長以上人員外， 

所有專任人員於排定出勤 

上下班時間（含加班）， 

均應親自至指定地點刷 

卡。 

 

 

(2) 上班時間開始 15 分鐘

（含）內刷卡視為遲到，

下班時間提前 15 分鐘

（含）以內刷卡視為早

退。 

 

3.2 同現行條文 

 

3.3 忘刷卡之處理 

(1) 確實依規定時間上（下）

班而忘記刷卡者，應於

「出勤時間檢查清單」處

理情形欄位登載忘刷卡

類別及實際出勤時間，經

該部門二級以上（含）主

第三章 刷 卡 

3.1 上下班刷卡  

(1)職工除組長以上人員外，

所有專任人員，均應親自

至指定地點刷卡。 

(2)上下班均應刷卡，加班併

入上下班之內，免另刷

卡。 

 

 

 

 

 

 

 

3.2 同現行條文 

 

3.3 忘刷卡之處理  

(1)人事室應定期列印「出勤

時間檢查清單」(表號：

P00401)送出勤異常人

員，若係確實依規定時間

上（下）班而忘刷卡時，

應於「出勤時間檢查清

 

配合考勤電腦作業實

施，修訂上下班刷卡

規定。 

 

 

 

 

 

 

 

 

 

 

 

 

 

 

配合考勤電腦作業實

施，修訂忘刷卡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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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明 

管核准後，以忘刷卡辦理

出勤異常註銷。 

 

 

 

  (2) 同現行條文 

 

3.4 識別證忘攜帶、遺失或無法

使用之處理 

(1) …(表號：P00401)…  

(2)~(4) 同現行條文 

(5)識別證遺失年累計達三次 

（含）起記申誡乙次，當 

年度自第四次起，每增加 1 

次記申誡 1次。重領識別 

證後如舊識別證找到未立 

即繳回經發現者，依「人 

事管理規則」之規定（記 

申誡兩次處分）。 

(6) 凡工作年資滿三年（含）

以上，識別證已損壞，且

該期間未有更換識別證

記錄，得持最近三個月一

吋相片一張，至人事室辦

理更換新識別證（免繳工

本費，製作新卡後再重新

起算年限）。「遺失」識別

證者不論是否超過年

限，均需繳交工本費。 

3.5 組長、教師為免刷卡人員，

但請假仍依本辦法辦理。 

單」上註明忘刷卡類別及

實際出勤時間，呈部門系

（所、科、組、中心）主

任（含）以上主管核簽後

於 2日內送人事室。  

  (2) 同現行條文 

 

3.4 識別證忘攜帶、遺失或無

法使用之處理  

(1)…(表號：P00402)… 

(2)~(4) 同現行條文 

(5)識別證遺失年累計達三 

次（含）起記申誡乙次，

每增加 1次記申誡 1次。

重領識別證後如舊識別 

證找到未立即繳回經發 

現者，依「人事管理規則」

之規定（記申誡兩次處 

分）。 

 

 

 

 

 

 

 

 

 

修訂表號。 

 

 

 

條文修飾 

 

 

 

 

 

參照相關作業規定，

訂定識別證忘攜帶、

遺失或無法使用之處

理。 

 

 

 

 

 

 

 

 

第四章 差 假 

4.1 休假 

  (1)同現行條文 

(2)排休人員： 

     B….(表號：P00402) 

 

第四章 差 假 

4.1 休假 

  (1)同現行條文 

(2)排休人員： 

     B….(表號：P00404) 

 

 

 

 

 

修訂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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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明 

4.2 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  

(1)特別休假： 

     A.特別休假核給日數： 

     本校除教師固定核給每 

年 14 日特休外（新進教 

師自到職日依當年度所 

餘月數比例計給），其餘 

職工在本校繼續服務滿 

1 年後始核給特別休 

假，特別休假核給日數 

係依服務年資及到職月 

份計算（「職工及助教特 

別休假核給日數對照 

表」如附件一）。 

     B.~C. 同現行條文 

(2)寒暑假: 

本校職工(含助教、約聘人

員但不含專任計畫助理人

員)寒暑假依到校服務時

間計算，滿一年(含)以

上，寒假給假 3日，暑假 9

日，採計時間為寒假至 1

月 31 日止、暑假至 7月 31

日止，若到校服務未滿半

年則寒暑假一律不給，滿

半年(含)未滿一年者給予

規定寒暑假之 1/2 日數。 

 

(3)其他假別： 

未住院病假、生理假、住

院病假之說明 

生理假請假期限以 7日內 

為限，特殊情況者，檢附 

醫師診斷書。 

 

 

喪假 3日之請假原因 

4.2 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  

(1)特別休假： 

     A.特別休假核給日數： 

本校除教師自到職日 

起核給每年 14 日之特 

休外，其餘職工在本校

繼續服務滿1年後始核

給特別休假，特別休假

核給日數係依服務年 

資及到職月份計算（ 

「職工及助教特別休

假核給日數對照表」如

附件一）。 

 

     B.~C. 同現行條文 

 

 

 

 

 

 

 

 

 

 

 

 

 

 

(2)其他假別： 

未住院病假、生理假、住

院病假之說明 

 

 

 

 

 

 

 

增訂新進教師給假規

定，俾利遵循。 

 

 

 

 

 

 

 

 

 

 

 

於每年行事曆明訂寒

暑假給假規定，為使

考勤管理制度更加完

善，擬增列於本校考

勤管理辦法中。 

 

 

 

 

 

 

 

 

 

 

 

 

增列生理假請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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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明 

本人之兄弟姐妹、配偶之

祖(外)父母喪亡 

 

公假之請假原因 

1.兵役檢查、教育召集、

軍政機關之調訓、證人

及鑑定人之出庭等，但

以有義務者為限。 

2.政府依法舉辦之各項投

票。 

3.奉准參加學術會議。 

4.因教學研究需要之進修

研習。 

 

產假之說明 

懷孕滿 3 個月後之產前檢

查，得請產假半日或全

日，惟其日數應與生產期

間所請日數併計。 

教師: 

1.教師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8

天，得分次申請，不得保

留至分娩後，亦得申請部

分分娩假，以 21 日為限。 

2.教師懷孕未滿3個月流產

者，給流產假 14 天；懷

孕滿三個月以上未滿五

個月流產者，給流產假 21

天: 懷孕滿五個月以上

流產者，給流產假 42 天。 

3.教師如經醫師診斷需安

胎休養者，期間之請假，

得請產前假、提前請部分

娩假及病假。 

 

     

事假、家庭照顧假、未住院

喪假 3日之請假原因 

本人之兄弟姐妹喪亡 

 

 

公假之請假原因 

兵役檢查、教育召集、軍

政機關之調訓、證人及鑑

定人之出庭等，但以有義

務者為限。 

 

 

 

 

 

 

產假之說明 

懷孕滿3個月後之產前檢

查，得請產假半日或全

日，惟其日數應與生產期

間所請日數併計。(教師

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8天，

得分次申請，不得保留至

分娩後；另教師懷孕未滿

3 個月流產者，給流產假

14 天)。 

 

 

 

 

 

 

 

 

 

 

 

 

將配偶之祖(外)父母

喪亡之喪假由 6日改

為 3日 

 

公假請假原因增列政

府舉辦投票、教 職員

參加學術會議、進修

等原因。 

 

 

 

 

 

 

 

參照教師請假規則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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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明 

病假、住院病假、婚假、公

傷假、陪產假、撫育假、遷

調假 

以上假別同現行條文 

備註： 

 1.同現行條文 

2.…應由人事室填立「公傷假

審核報告」(表號:P00403)連

同請假單呈校長核決。 

 

4.3 請假 

(1) 請假 

A. 教職員工請假應於事

前至電腦作業系統填

寫「請假單」，依核

決權限呈准，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者，另送至

人事室備查，但公傷假

及病、喪假未及事前請

假者，應於當日上班前

以電話向主管報備，並

於翌日親自或由主管指

派人員補辦請假手續。 

B. 請假單經主管核決

後，如需取消原請假

時，應於系統「請假單」

以取消方式呈主管核准

後辦理取消。更改請假

日程時亦同，先行取消

該筆請假資料後，另填

正確請假資料呈核。 

 

 

 

 

 

 

事假、家庭照顧假、未住

院病假、住院病假、婚假、

公傷假、陪產假、撫育假、

遷調假 

以上假別同現行條文 

備註： 

1.同現行條文 

2.…應由秘書室填立「公傷假

審核報告」(表號:P00405)連

同請假單呈校長核決。 

 

4.3 請假 

(1)請假單製發及保管： 

A.教職員工之「請假單」

(表號:P00406)，於每

年 7月 20 日前統一由

電腦列印，新進人員之

「請假單」於報到時由

人事室製發。 

B.個人「請假單」不敷使

用時，應憑原「請假單」

向人事室申請增發，人

事室並應將新舊「請假

單」合訂為一份並加蓋

考勤章。 

C.「請假單」若有遺失，

應簽呈院長級主管核

簽後始予補發，補發時

人事室應將原有請假

資料轉記於新「請假

單」之備註欄內。 

(2)請假單填寫： 

A.教職員工請假應於事

前填寫「請假單」，並

附相關證件依核決權

限呈准後送人事，但公

傷假及病、喪假未及事

 

 

 

 

 

 

 

原條文秘書室改為人

事室；修訂表號。 

 

 

 

配合考勤電腦作業實

施，將 4.3（1）、（2）

教職員工請假程序修

訂為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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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明 

 

 

 

 

 

 

 

 

 

 

 

 

 

 

 

 

 

 

 

 

 

 

 

  (2)~(3) 同現行條文(3)~(4) 

 

4.4 公出及出差 

(1)公出： 

教職員工因公需離校辦理

事務時，應事前於電腦作

業系統填寫「公出單」，

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A.全天在外洽公： 

於公出前一日填寫「公出

單」呈二級主管核准，連

續三天（含）以上公出呈

一級主管核決。 

 

前請假者，應於當日上

班前以電話向主管報

備，並於翌日親自或由

主管指派人員補辦請

假手續。 

B.「請假單」之合計時間

欄，應填請假起迄間之

總日數，應填請假期間

如含例、休假日須剔除

者（婚假、喪假、事假、

特別休假及 30 日以內

之病假），應於備註欄

註明假日之日期。 

C.申請喪假時應在請

假單之「備註欄」上註

明親屬別及喪亡日期。

D.「請假單」經主管核

決後，不論是否已送達

人事室，如需取消請假

時，不得直接將原欄位

劃掉，應於「請假單」

上另填寫取消該筆請

假資料，並呈主管核決

後送人事室。 

  (3)~(4) 同現行條文 

 

4.4 公出及出差 

(1)公出： 

教職員工因公需離校辦

理事務時，應填寫「公出

單」(表號:P00407)一式

一聯，並依下列規定辦

理： 

A.全天在外洽公： 

  於公出前一日填寫「公

出單」呈系(所、科)主

任核准連續三天（含）

 

 

 

 

 

 

 

 

 

 

 

 

 

 

 

 

 

 

 

 

 

 

 

 

 

 

配合考勤電腦作業實

施，修訂教職員工公

出及出差辦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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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明 

 

B.因公延遲上班或提前下

班： 

需刷卡人員延遲上班或

提前下班均應刷卡。 

 

 

 

 

 

 

 

 

 

 

(2)出差： 

教職員工出差應於出差日

前於電腦作業系統填寫

「出差單」，依核決權限核

決，需刷卡人員於上班時

間中返差時須刷上班卡，

於上班時間中出差時須刷

下班卡。 

以上公出呈院長級主 

管核准後送人事室。 

B.因公延遲上班或提前

下班： 

公出人員之「公出單」

應於翌日上午 10 時前

送人事室，需刷卡人員

延遲上班或提前下班

均應刷卡。連續三天

(含）以上之公出或月

累計達六天（含）以上

之公出由人事室彙總

以「人事案件反應單」

(表號:P00408)提報校

長核閱。 

 

(2)出差： 

教職員工出差應於出差

日前填寫「出差單」，依

核決權限核決後，將考勤

聯送人事室，需刷卡人員

於上班時間中返差時須

刷上班卡，於上班時間中

出差時須刷下班卡。 

 

 

 

 

 

 

 

 

 

 

 

 

 

 

 

 

配合考勤電腦作業實

施，修訂出差規定。

第五章 排 班 

5.1 同現行條文 

 

5.2 調班 

調班作業方式： 

…考勤週期開始後需調班

者需填「調班單」（表

號:P00404）… 

第五章 排 班 

5.1 同現行條文 

 

5.2 調班 

調班作業方式： 

…考勤週期開始後需調班

者需填「調班表」（表

號:P00409）… 

 

 

 

 

 

 

修訂表號 

第六章 加班、換休及值勤 

6.1 加班 

  (1)加班指派： 

     因工作需要須職工加班   

     時，應於電腦作業系統

第六章 加班、換休及值勤 

6.1 加班 

  (1)加班指派： 

     因工作需要須職工加班 

     時，應由部門組長級（含）

配合考勤電腦作業實

施，修訂加班、換休

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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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加班單」，由部門二

級（含）以上主管事先於

線上派工，並傳送加班人

員憑以加班。 

  (2)加班類別： 

     B.臨時加班：當日實際工  

       作時數超過正常班別應 

       工作時數之部份，始得 

       以臨時加班計算。 

 

     C.緊急入校加班：下班離 

       開後因不可預測之突發  

       事故而接獲值班主管以 

       上主管通知再度工作修 

       復或處理者。突發事故 

       係指其發生為事先不 

       可預知，且為維持正常 

       運作之必須者。關鍵 

       性之故障，必須由從事 

       修護之人員予以修護或 

       處理，以維正常運作者。 

 

 

  (3)加班單開立： 

     A.配合工作需要指派所屬 

       人員加班時，加班人員 

       應於電腦作業系統上

填寫「加班單」，輸入「加

班別」、「原因別」、「加

班日期」及「預計加班

時間」等欄位，並傳送

派工主管核准後，憑以

加班。 

 

 

     B.加班人員應依據主管交  

       付之任務執行，並於加 

     以上主管事先指派，並填

     寫「加班單」（表 

     號:00410）交加班人員憑

     以加班。 

  (2)加班類別： 

     B.臨時加班：當日實際工

       作時數超過正常班別 

       應工作時數之加班部 

       份，以臨時加班計算 

       之。  

     C.緊急入校加班：下班離

       開校區後因不可預測 

       之突發事故而接獲主 

       管通知於 24:00~08:00

       再度入校修復或處理 

       者。  

     D.突發事故係指其發生 

       為事先不可預知，如發

       生大停電或嚴重漏 

       水，必須由從事修復人

       員修復或處理，以維持

       正常運作者。 

 

  (3)加班單開立： 

     A.配合工作需要指派所 

       屬人員加班時，派工主

       管應按加班人員個別 

       於「排班電腦作業」內

       之「加班派工資料」螢

       幕，輸入「加班別」、

      「原因別」、「加班日 

       期」及「預計加班時間」

       等欄位後，列印加班 

       單，並簽名後交加班人

       員憑以加班。 

     B.加班人員應依據主管 

       交付之任務執行，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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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完成當日在加班單填  

       寫「實際加班時間」、「工 

       作內容」後，傳呈二級

主管核定，若屬緊急入 

       校加班者，須一級主管 

核准。 

     C.經指派加班無法立即開 

       立加班單時，得於事後 

       開立「加班單」，但須述 

       明原因且由二級主管填 

寫「加班單」。 

 

     D.~F.同現行條文 

      

 

6.2 換休 

  (1)換休之管制： 

     各部門因作業需要得專案  

     簽准依加班計薪方式辦理  

     外，餘均採換休制度。 

   

 

 

 

 

 

 

 

 

 

 

 

 

 

 

 

 

       加班完成當日在加班 

       單填寫「實際加班時 

       間」、「工作內容」及

       簽名後，呈主管核定後

       送人事室。 

 

     C.經指派加班無法立即 

       開立加班單或加班單 

       遺失時，得於事後開立

       「加班單」，但須述明

       原因呈院長級主管核 

       決。 

D.~F.同現行條文 

 

 

6.2 換休 

  (1)換休之管制： 

     各部門因作業需要得專 

     案簽准依加班計薪方式 

     辦理外，餘均採換休制 

     度，其方式為: 

     A.加班: 

       部門主管因工作需要 

       指派所屬人員加班其 

       加班時數予以累積而 

       不在當月發給加班津

貼。 

 B.換休： 

部門主管得於作業許 

       可下安排所屬人員休 

       假或提早下班，其休假

       或提早下班之時數按 

       換休方式處理。如係個

       人之需要申請換休時 

       需於事先提出申請，每

       次不得少於 1小時。 

  (2)加班換休計算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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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班換休計算標準如下： 

    A.緊急入校加班： 

同現行條文。 

    B.臨時加班： 

同現行條文。 

    C.假日加班： 

       同現行條文。 

  (3)加班換休最小單位為一小  

     時，並應於換休前辦理申 

     請。惟因換休而發生超 

     休，則須補請特別休假或 

     事假。 

  (4)加班換休填報及結算作 

     業： 

     加班換休應於每年 12 月 

     20 日前換休完畢。 

 

6.3 值勤 

  (1)同現行條文 

  (2)值勤表填寫： 

      …(表號:P00405)… 

  (3)同現行條文 

  (4)值勤津貼： 

     值勤人員依規定發給值勤 

津貼。 

    A.緊急入校加班： 

同現行條文。 

    B.臨時加班： 

同現行條文。 

    C.假日加班： 

       同現行條文。 

 

   

 

 

 

 

(3)加班換休填報及結算作 

     業： 

     加班換休應於每年 12 月 

     20 日前換休完畢。 

 

6.3 值勤 

  (1)同現行條文 

  (2)值勤表填寫： 

     …(表號:P00411)… 

(3)同現行條文 

(4)值勤津貼： 

  值勤人員依校方規定發 

給值勤津貼。 

 

 

 

 

 

 

 

 

 

 

 

 

 

 

 

 

 

 

 

 

修訂表號 

 

 

刪除「校方」兩字 

第七章  颱風期間出缺勤處理 

7.1 適用颱風停止上班之時機   

  (1)同現行條文 

(2)政府未宣布： 

     實際風力達到政府規定停 

止上班標準之記錄時，防 

颱小組應於颱風過境之翌 

日，向當地氣象測候站申 

請實際風力記錄，呈校長 

核決後發函公布。 

 

 

第七章 颱風期間出缺勤處理 

7.1 適用颱風停止上班之時機 

  (1)同現行條文 

(2)政府未宣布： 

    實際風力達到政府規定停

止上班標準之記錄時，校

區管理課應於颱風過境

之翌日，向當地氣象測候

站申請實際風力記錄，呈

校長核決後發函公布。 

 

 

修訂颱風達停止上班

標準時之申請實際風

力紀錄、發函公布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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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颱風備勤: 

(1)因颱風被指派留校防備人

員，不論颱風風力是否達

到停止上班標準，均發給

備勤津貼。颱風備勤津貼

核發規定如下：(同原規

定) 

(2)同現行條文 

 

7.3 缺勤處理 

颱風期間因不可抗力因素

或因校區對外交通積水致

交通受阻，而逾時上班，經

校長核准者，得視同準時出

勤。 

 

7.2 颱風備勤: 

(1)因颱風被指派留校防備

人員，不論颱風風力是否

達到停止上班標準，均發

給備勤津貼。颱風備勤津

貼標準如下：(同原規定)

 

(2)同現行條文 

 

7.3 缺勤處理 

颱風期間因不可抗力因素

而逾時上班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得視同準時出勤：

校區對外交通積水致交通

受阻，經校長核准者。 

 

明訂備勤津貼標準，

供遵循。 

 

 

 

 

 

 

 

 

條文內容修訂 

 

第八章 考勤異常反應處理及

考勤單據 

8.1 考勤異常反應及處理 

  (1)缺勤反應： 

     …(表號:P00406)… 

(2)缺勤處理： 

     A.人事室每週及每月21日 

      （遇假日順延）以電腦作

業系統傳送「出勤時間檢

查清單」予各異常發生部

門主管，部門應於三日內

辦理，並將處理情形說明

並呈核主管。每月 24 日

為截止日，逾時未處理

者，逕以考勤異常辦理。 

    

 

 

B.~C.同現行條文 

D.因天災地變（除颱風另有

規定外）等不可抗力情

第八章 考勤異常反應處理及

考勤單據 

8.1 考勤異常反應及處理 

  (1)缺勤反應： 

     …(表號:P00412)… 

  (2)缺勤處理：  

    A.人事室每月 21 日上午  

      10 時前應列印「出勤異

      常表」(表號:P00413)送

      各異常發生部門。各異 

      常發生部門應即通知出 

      勤異常人員，在 2日內 

      依規定辦妥有關手續並 

      於「出勤異常表」上註 

      明處理情形，呈部門組 

      長級以上主管核簽後， 

      於每月 25 日上午 10 時 

      前送達人事室。 

    B.~C.同現行條文 

D.因天災地變（除颱風另

有規定外）等不可抗力

 

 

 

 

修訂表號 

 

 

配合考勤電腦作業實

施，修訂缺勤處理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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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往校區之交通受影響

時，得由總務處統一述明

原因及適用時間，經簽呈

校長核決，其延遲上班之

時間得准予視為準時出

勤。 

 

8.2 考勤單據  

  (1)考勤單據遞送期限：  

     各項考勤相關表單每月截 

     止日為當月 24 日（遇假日 

     不遞延）送達人事室處 

     理，逾期電腦作業系統將 

執行管制，無法再行補假

相關手續。 

  (2)同現行條文 

 

8.3 同現行條文 

情形，往校區之交通受

影響時，得由校區管理

課統一述明原因及適用

時間，經簽呈校長核

決，其延遲上班之時間

得准予視為準時出勤。 

 

8.2 考勤單據  

  (1)考勤單據遞送期限：  

     各項考勤單據應按規定 

     遞送期限送達人事室處 

     理，因公延遲遞送，應於

     單據上詳述原因，經呈   

     系、所主任以上主管核 

     決，否則逾期概不受理。

  (2)同現行條文 

 

8.3 同現行條文 

第九章 附 則 

9.1 同現行條文 

 

9.2 同現行條文 

第九章 附 則 

9.1 同現行條文 

 

9.2 同現行條文 

 

 

新增表單 

P00401 臨時識別證借用單 

P00402 輪班人員排班表 

P00403 公傷假審核報告 

P00404 調班單 

P00405 值勤表 

P00406 缺勤反應單 

P00407 請假單 

P00408 公出單 

P00409 加班單 

附件一：職工及助教特別休假核

給日數對照表 

 新增表單 

 



長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立性

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六條之規定，設置「長庚大學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整合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落實並檢視其實施

成果。 

二、規劃或辦理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量。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立機制，並協調及

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理與「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相關之案件。 

六、規劃及建立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本校相關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本校相關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掌： 

一、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副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識之

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學生會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專家學者代表至

少各一名共同組成，以上委員由校長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中女性委員不得低於半數。 

三、選任委員之任期均為一學年，連聘得連任，無給職。 

四、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主持會議及督導年度計劃之執行。如校長不克出席會

議，由校長指定代表代理主持會議，並得聘任一級主管為兼任執行秘書及專

任教師為兼任副執行秘書，負責處理事務性工作。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依三分之一委員之提議或連署，召開

臨時會議。 

本委員會之會議，應有委員總額過半數之出席，始得開會。一般事項之決議，以

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涉及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事項之決議，應

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第五條 本委員會就應受理之申請調查案或檢舉案成立調查小組，其辦法另訂之。 

本委員會得視任務需要，設置功能小組，由主任委員自委員中指定各組召集人。 

第六條 本委員會之會務由學務處協助處理之，學務處並應指定專人負責。 

第七條 本委員會所有委員及執行秘書皆為無給職，本會之經費，由學校編列專款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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